鲁迅文学奖评奖办法
（2026年2月12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奖励文学翻译的优秀成果，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第二条　鲁迅文学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定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和机制，评选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第三条　鲁迅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四条　鲁迅文学奖设置如下奖项：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各奖项获奖作品不超过五篇（部）。
第三章　评选范围和参评条件
第五条　鲁迅文学奖评选体裁和门类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
第六条　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的作品，须于评选年限内首次公开发表或出版，发表或出版方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网站。
第七条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单篇参评；小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翻译，以成书参评；报告文学、文学理论评论，以成书或单篇参评。
结集作品，出版年月前四年内创作或首次发表的内容须占全书字数三分之二以上。不接受多人合集、个人多体裁合集、多人合译、重译、转译作品参评。
第八条　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译本参评。
第四章　评选标准
第九条　鲁迅文学奖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秉持大文学观。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对反映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品，具有较大艺术创新、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有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作品，予以重点关注。统筹线上线下两方面创作，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注重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评论，尤其鼓励新时代文学的研究与评论。鼓励追求信、达、雅的文学翻译作品。
第五章　评奖机构
第十条　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领导下进行，按奖项分别设立评奖委员会。
第十一条　设立评委专家库，各奖项评奖委员会委员从评委专家库中抽取，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核同意后聘任。
各奖项评奖委员会由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组成。专家评委由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状况的作家、理论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大众评委由文学传播机构、相关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等组成。委员年龄一般不超过七十岁。
第十二条　鲁迅文学奖各奖项评奖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决定。
第十三条　鲁迅文学奖评奖严格执行评委遴选、轮换、回避、保密等制度。
第十四条　设立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负责评奖的事务性工作。
第六章　评选程序
第十五条　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根据本办法制订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细则，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后施行。
第十六条　评奖办公室发布征集公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由中国作协团体会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有关报刊社、出版社推荐。
第十七条　申报参评的作品，经评奖办公室审核，发现不符合参评条件的，取消其参评资格。
第十八条　各奖项评奖委员会进行评选：
（一）各评奖委员会委员阅读本奖项参评作品；
（二）各评奖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经逐轮投票，产生不超过十篇（部）提名作品；
（三）提名作品公示，听取社会意见；
（四）各评奖委员会经充分讨论，投票以不少于三分之二票数产生获奖作品。
第十九条　实行实名投票。产生提名作品和获奖作品的投票由国家法定公证处公证。
第二十条　评选结果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定后统一发布，举行颁奖典礼，宣布授奖辞，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奖牌和奖金。向获奖作品的责任编辑颁发证书。
第七章　评奖纪律
第二十一条　杜绝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评奖委员会及评奖办公室成员，不得违反廉洁纪律、评奖纪律，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行为。如发现此类行为，有关人员的工作资格和有关作品的参评资格均予取消，并将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二十二条　参评者及其亲属、参评作品的责任编辑及其亲属等直接关系人，不得担任各评奖委员会委员和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参评作品发表和出版单位主要负责人、参评作品的特约编辑，不得担任该作品参评奖项的评奖委员会委员。
第二十三条　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设立纪律监察组，监督评奖工作。
第八章　附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制订、解释。
